东兰县司法局2026年7月至8月政府采购意向 
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政府采购信息，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20〕10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桂财采〔2022〕84号）等有关规定，现将东兰县司法局2026年7月至8月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如下：

	序号
	采购项目
名称
	采购需求概况
	预算金额
（万元）
	预计采购时间（填写到月）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情况
	备注

	1
	2026年度法律顾问服务
	服务对象、内容：

（一）顾问单位：东兰县委及10个工作部门、县人民政府（含直属单位）及26个工作部门、14个乡镇党委政府、垂直管理部门3家、群团组织12家。                                                            （二）服务内容：

1.日常法律咨询服务，对顾问单位起草或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重要经济项目、重要资产处置、融资化债及其他重大法律事务提供法律咨询或建议，出具法律意见书、合法性审查意见及实施后评估工作等法律服务工作；

2.草拟、审查或修改重大合同、协议文本或其他法律事务，根据实际工作要求，参与涉及重要合同谈判；

3.参与处理涉及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其他重大纠纷；

4.参与涉及“三大纠纷”案件、重大复议案件及其他法律事务的研究讨论，提供法律意见，出具相关的法律分析意见书及出具律师函，为涉及顾问单位有关的调解、仲裁、诉讼、执行等法律事务提供法律意见；

5.接受委托代理参加行政复议、行政案件诉讼以及重大民事诉讼，维护顾问单位的合法权益；

6.接受委托，代理申请强制执行；

7.应邀出席顾问单位相关重要会议并提供相关法律意见；

8.应邀出席东兰县政府法律顾问室召集的法律顾问会议并提供相关法律意见；

9.每年至少完成2次法治宣传培训或法治讲座工作；指导、协助县域内法律顾问工作；

10.经指派，以法律顾问身份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协调，反映社情民意，并提出相关的法律意见；

11.办理顾问单位委托的其他事项。

12.服务期限：3年。
	300
	2026年8月
	严格按政府采购政策执行
	


本次公开的采购意向是本单位政府采购工作的初步安排，具体采购项目情况以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 
                                                   

                                                                东兰县司法局

                                                                 2026年7月2日 
